
農企業管理系研究生獎助學金作業細則 
108 年 2 月 27 日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年 2 月 14 日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 年 4 月 21 日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細則依據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作業須知訂定之，據以處理本系研究生獎

助學金之申請事宜。 

二、本獎助學金資格審查相關事宜，由系務會議討論通過。 

三、本系研究生申請之該學期未在校內外領取研究計畫薪資或平均領取金額不

高於每月 12,000 元者，得申請本獎助學金。 

四、本系研究生獎助學金申請案需符合第 1 點基本門檻，並經綜合表現進行考

核，考核表如附件： 

1、前學期學業成績需達 80 分以上並獲指導教授推薦。 

2、綜合表現：由系務會議成員檢視學生提供之申請表及其佐證資料評定，

內容包含參加研討會發表、兩岸與國際姐妹校交流、協助接待來訪之姐

妹校師生，並需檢附交流報告，或協助系上籌辦校慶系列相關活動，如

系友回娘家、運動會表演、招生及系網頁維護等其他自願協助項目。 

五、排序原則： 

第一學期以碩二同學為主，第二學期以碩一同學為主。第一學期申請期限

為 12 月 31 日，第二學期申請期限為 5 月 31 日。佐證採認期間至申請期限

日為止。 

六、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並送本校學生事務處核備後實施，修定時亦

同。 

  



農企業管理系○○○學年度第○學期研究生獎助學金推薦申請表 

姓名 
是否符合基本門檻 

月薪低於12,000元 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 獲指導教授推薦 

OOO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綜合表現自述 
貢獻度 重要性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佐證1       

佐證2       

佐證3       

佐證4       

佐證5       

佐證6       

佐證7       

佐證8       

佐證9       

佐證10       

身份證字號 存褶帳號 銀行名稱 開戶分行 戶籍地址 

     

※綜合表現內容包含參加研討會發表、兩岸與國際姐妹校交流、協助接待來訪之姐妹校師生，並需檢

附交流報告，或協助系上籌辦校慶系列相關活動，如系友回娘家、運動會表演、招生及系網頁維護等

其他自願協助項目。 

※請說明該綜合表現之重要性及貢獻度，佐證最多採計10項。 


